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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 

1、示意圖內容應依現況比例繪設，包括：車道線、停車格、路寬等道路交通施設與交通維持設施佈設，便利審查。 

2、請標明佔用道路面積(長度-寬度)及位置。 

3、交通安全警示設施設置範圍(含漸變段與緩衝區)。 

4、現場應配置交通疏導人員。 

5、圖面請加蓋申請人或公司大小章。 

6、申請者若可提供比例圖說，則可將圖說貼至本表格。 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


